报 价 函

海口市海广合作发展有限公司： 

一、我方已对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三楼A1室（面积219.32㎡）的孵化运营公司招商内容充分了解，我方对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三楼A1室正在办理独立产权证的情况已知悉并接受，我方愿意以每月运营费（大写）       元整（小写：       元）的报价承揽运营，运营期不少于十年（期间市场行情变化运营费另行商议调整）。
二、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报价材料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。

三、我方承诺：若因房屋征收、政策变动、产权变更或其他行政指令原因贵司有权提前收回，我方需无条件配合，运营协议终止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报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
（委托代理人）
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